诗巫颍川陈氏公会妇女组细则
第一章  总纲
1.名称：
本组定名为【诗巫颍川陈氏公会妇女组】

2.地址：
本组会址与会议地点设於砂拉越诗巫巴拉旺路 6，门牌4&6。
3.释名：
（i） 
【本会】即【诗巫颍川陈氏公会】



 
（ii）
【本组】即【诗巫颍川陈氏公会妇女组】



 
（iii）
【理事会】即【本会理事会】



 
（iv）
【执委会】即【本组执委会】。
4.标志：
本会之标志即本组标志。

5.宗旨：
（i）

提倡有益妇女身心健康文化，体育，娱乐活动。



 
（ii）
联络及协助本会理事会之活动。


 
（iii）
培养团结精神及妇女领导人才。
（iv）
必要时得参予其他注册社团之活动，惟事前须得本会理事
       
会批准。
第二章   组员
1.
入会资格：
凡本会女性会员，年龄在十八岁以上皆为本组组员。



2.
入会手续：
2.1申请入会者，由本会一名会员之介绍。若其为陈姓之妇女





 者，须申请加入母会会员並填妥入会申请书一份，并缴
付永久入会金马币卅令吉后经理事会批准。方为本组正式  

组员。






2.2本会会员之配偶，
惟其为母会之附属会员，不得参与母会
                  之选举。
3.
组员退组：
任何组员如欲退出组员，应具书函通知执委会，退出者应归





还一切属于本会/本组之任何财物，唯不得要求退回其以往所
              有之捐献。
4.
开除组员：
凡组员有损本会或本组之信誉及违反本组之细则者，本组拥有      

              职权革除其组员，唯不得要求退回其以往所有之捐献。
第三章   经费
1.
本组经费由本会拨款津贴，每年拨款数目由本会理事会通过及批准，必要
时，可进行徵募特别捐款或举办各种筹款活动或向本会申请额外拨款，惟  

   必须获得本会理事会之批准。
     第四章 

权力与义务
1.
组员权力：
（i）
凡组员均得参与本组一切活动；




   
（ii）组员皆有表决选举及被选权。

2.
组员义务：
（i）
凡组员必须准时出席会议。






（ii）爱护本组，协助本组组务发展并遵守本组细则及一切议






决案。
第五章   组织
1.
本组系属本会理事会之组织，以本组组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组员

大会选出执委31名再由当选执委复选各职位。亦即本会妇女组组委是由
每两年一次的组员大会中产生之。
2. 蝉联的组员得连任。
3.
本组之组长、署理组长、副组长，秘书，副秘书，财政，副财政及正职位

   必须是陈姓。
4.
本组组委会由下列组员组成：

 （a）组长





（j）交际



（x）两位副体育
 （b）署理组长



（k）一位副交际

（t）资讯
 （c）三位副组长



（l）文娱



（u）两位副资讯


 （d）秘书





（m）三位副文娱



 （e）一位副秘书



（n）福利




 （f）财政





（o）三位副福利




 （g）一位副财政



（p）学术



 （h）总务





（q）一位副学术






 （i）三位副总务



（r）体育











第六章   职权
1.组员大会为本组最高权力机构。
 
（i）

制定及修正妇女组细则
 
（ii）
选举执委。
 
（iii）
审查及通过执委会财政及组务报告呈上理事会。

（iv）
决定组务方针。

 
（v）

讨论及通过妇女组提案
 
（vi）
委任查账员

2.本组员执委会之职权如下：
 
（i）

执行组员大会及本会理事会有关本组之议决案。
 
（ii）
复选组员职位
 
（iii）
补选接任后辞职或缺职之组员。
 
（iv）
策划组务发展及处理日常事务。


（v）

筹措经费及審核每月收支费用并呈报本会理事会。
 
（vi）
本组有权决定不超过五百元之每项活动开支，如超逾此数时，须
徵得本会理事会之批准。
3.组    长

：
妇女组组长是本会组长，在其任职期间，须主持本组之






一切会议，並负责会议之顺利进行，並且签署经批准后之






会议记录。她对外代表本组，对内处理本组之事务，同时






连同财政签署支票单据。
4.
署理组长

：
协助组长工作，於组长缺席时，得代行其职务。
5.
副组长

：
协助组长及署理组长，当本组组长，署理组长缺席时，其






中一位副组长得代替其职务。

6.
秘书


：
执行执委会议或组员大会议决案，办理日常事务，负责本






组之所有书信来往，她须出席所有会议並记录其程序。
7.副秘书


：
当秘书缺席时，副秘书得代替其职务。
8.
财政


：
负责本组之所有财物，他须记录所有之来往账务並确保其






精确无误，连同签署所有财政单据及支票，呈报予理事会。
9.
副财政

：
须协助财政执行任务，当其缺席时得代表其职务。

10.
总务


：
须负责本组之庶务。

11.
副总务

：
协助总务任务，当其缺席时代替其职位。

12.
交际


：
须负责本组之公共关系。




13.
副交际

：
协助交际执行任务，当其缺席时得代替职位。
14.
文娱


：
须负责本组之文娱活动。

15. 副文娱

：
协助文娱主任执行任务，当其缺席时代替其职位。
16.
福利


：
负责本组一切之福利事宜。
17. 副福利

：
须协助正福利推行其任务，当其缺席时代替其职位。
18. 学术


：
负责学术任务。

19. 副学术

：
协助正学术执行任务。
20.
体育


：
负责体育活动。
21.
副体育

：
协助正体育执行体育活动，当其缺席时代替其职位。
22.
资讯


： 负责本组一切之资讯事宜。
23.
副资讯

： 协助正资讯执行其任务，当其缺席时代替其职位。
24. 查账


：
负责查核本组一切收支账目。
25. 本组银行支票：由本组组长，本组秘书或本组财政之其中两人签署，唯

   
财政必须签署，方为有效。
第七章 会议

1.
组员大会：
组员大会定于本会会员大会举行之前一个月召开，列明议程之



   开会通告须于一周前发出。开会法定人数为执委之双倍或全
              体组员之三分之一。倘不足法定人数流会时，再另发通告，经
              理事会指示，展期一周后再另行召开，出席人数不拘，即可开
   



会。
2.特别组员大会：


（i）
执委会认为必要时，得召开特别组员大会；


（ii）或由卅一名组员联名具函列明开会理由及提案请求时，秘书得在接



信后两周内召开之，唯须有三分之二联名者出席方为有效。



若不足法定人数以致流会时，则于六个月内不得以同一事项要求开



第二次特别组员大会。
3.
组员大会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
